评分表

	序号
	评分项目
	评分标准
	分值
	得分

	1
	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报价
	投标报价低于或等于财政预算价格的，为有效投标报价。超财政预算的投标报价为无效投标报价。无效投标报价的投标文件不进行评审，也不得标。
在所有有效投标报价中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（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）。
投标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10％×100
	10分
	

	2
	场地及设施设备

	（1）培训场地：针对本项目配置的培训场地面积、场地功能区设置、场地环境，各方面配置优的得15分；针对本项目配置的培训场地面积、场地功能区设置、场地环境，各方面配置较优的得10分；针对本项目配置的培训场地面积、场地功能区设置、场地环境，各方面配置良的得6分；针对本项目配置的培训场地面积、场地功能区设置、场地环境，各方面配置一般的得3分；未提供相关说明的不得分。
	15分

	

	
	
	（2）设施设备：根据投标单位相应培训工种（专业）所配备的设施设备情况，由评委根据投标单位提供的教学设施设备清单、图片等相关资料进行评审。
	15分
	

	3.
	工作人员与师资

	投标单位专职人员：投标单位为本项目配备的专职人员数3名的基础上，每增加1名得3分，最高得15分。（须提供近6个月本单位连续正常社保缴纳证明（不含补缴）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）
	15分

	

	
	
	应标工种（专业）师资：具备相近工种（专业）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的师资，少于2名的不得分；有2名的得5分；在2名师资基础上每多增加1名符合条件的师资加1分，最高得4分；有专职师资的，每有1名再加2分，最高为6分；本项最高得15分。（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）
	15分
	

	4.
	培训教学计划方案
	根据本项目要求制定培训教学计划方案，酌情给分
	5分
	

	5.
	培训管理与服务质量
	具备配套的就餐和住宿条件，依据条件的优良，酌情给分
	5分
	

	6.
	投标单位履约能力
	近三年以来开展相关职业技能或师资研修培训工作的成效：培训人次达到100（含）人的得4分，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0人加1分，本项最高得10分。（投标文件中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如管理机构网站上的培训人数统计页面截屏、培训人员汇总的财务结算凭证等；材料以自然年度分开提供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）
	10分
	

	
	
	近三年来投标单位获得行政单位颁发的市级及以上相关表彰或荣誉，如苏州市级公共实训基地、苏州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，有一个得5分；本项最高10分。同一类表彰或荣誉不重复计分。（投标文件中需提供相关复印件、照片等相关证明材料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）
	10分
	

	
	
	总分
	100分
	



